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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对新疆浩源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 

2019 年年报的问询函 

 

中小板年报问询函【2020】第 153 号 

 

 

新疆浩源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：  

我部在对你公司 2019 年度报告进行审查的过程中，关注到如下

事项： 

1、你公司 2019 年度财务报告被出具带强调事项段的保留意见，

内部控制鉴证报告被出具否定意见，主要原因为你公司被控股股东关

联方占用资金 5.31 亿元的可回收性难以判断，而且你公司因涉嫌信

息披露违法违规被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立案调查。请你公司详细

说明： 

（1）你公司对上述资金占用的具体会计处理、坏账计提等是否

符合《企业会计准则》的相关规定； 

（2）报告期内你公司“计入当期损益的对非金融企业收取的资

金占用费”501万元，请说明具体的计算过程及确认依据，说明对控

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占用资金计提利息是否符合“未来经济利益很可能

流入”的条件。请你公司年审会计师就上述事项发表明确意见。 

 

（3）说明你公司在保持独立性、防范资金占用等方面拟实施的

内部控制整改措施、整改时间、整改责任人及预期整改效果，自查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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说明你公司是否存在其他内部控制重大缺陷； 

（4）请你公司年审会计师说明针对保留意见涉及事项实施的审

计程序及获取的审计证据情况； 

（5）请你公司年审会计师根据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

编报规则第 14 号——非标准审计意见及其涉及事项的处理（2020 年

修订）》第六条第二款的规定，在专项说明中补充披露相关事项对报

告期内公司财务状况、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可能的影响金额，并说明

考虑影响金额后公司盈亏性质是否发生变化；如提供相关事项可能的

影响金额不可行，应详细解释不可行的原因； 

（6）请你公司年审会计师结合上述问题的回复，说明出具保留

意见的依据是否充分恰当，是否符合《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第

1502 号--在审计报告中发表非无保留意见》的规定，是否存在以保

留意见代替否定意见或无法表示意见的情形。 

2、报告期内，你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5.19 亿元，归属于上市公司

股东的净利润为 0.7 亿元，净利率为 13.52%，净利率较上年同期下

降 3.41 个百分点。同时，你公司第一至第四季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

的净利率（以下简称“扣非净利率”）分别为 11.67%、13.73%、22.06%

和 4.35%。请你公司详细说明： 

（1）结合市场环境、产品售价、成本费用、非经常性损益项目

等变动情况，分析你公司 2019 年度净利率同比下滑的原因及合理性。 

（2）你公司扣非净利率季节间波动性较大的原因及合理性，是

否与公司历史业绩季节变动情况、同行业公司情况不存在重大差异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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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、报告期内，你公司前五大客户与上年同期相比均为新增客户。

其中，阿坝汶川侨源气体有限公司、泸水市凯达气体有限公司既是你

公司前五大客户，也是你公司前五名供应商。 

（1）请你公司结合业务模式、市场开发、客户管理等情况，说

明前五大客户发生重大变化的原因及合理性，与公司是否存在关联关

系，并补充近三年你公司与其销售额、销售款项结算情况及期末应收

款项余额。 

（2）请你公司详细介绍与阿坝汶川侨源气体有限公司、泸水市

凯达气体有限公司业务往来的具体内容，说明同时对两家公司开展采

购和销售是否存在合理性及商业实质。 

（3）你公司与前三大客户阿坝汶川侨源气体有限公司、柯坪县

瑞鑫能源有限公司、泸水市凯达气体有限公司的年度销售额分别为

1,695 万元、1,132 万元、8,27 万元。根据公开工商信息显示，三家

公司的实缴资本分别为 6,468 万元、0 万元、200万元，社保参保人

数分别为 9 人、0 人、0 人。请你公司说明上述客户的经营范围、业

务资质、业务及人员规模是否与你公司的销售规模匹配。 

4、报告期末，你公司预付账款余额为 5,718万元，同比增加 196%。

请你公司补充披露预付账款余额前五名的具体情况，包括但不限于对

手方名称、预付金额、股权关系、交易内容、是否存在关联关系等；

同时，结合行业惯例、商业实质说明预付账款大幅增加的原因和必要

性，是否存在资金占用和变相对外提供财务资助的情形。请你公司年

审会计师发表明确意见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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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、报告期末，你公司其他非流动资产余额为 4,406 万元，主要

为你公司向关联方新疆嘉禧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购买浩源大厦 30

层和 31 层的预付购房款。请你公司补充披露该笔预付款的账龄、交

易的进展情况以及是否履行审批程序和披露义务，并说明向关联方预

付大额购房款的合理性，是否存在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资金占用和变

相提供财务资助的情形。请你公司年审会计师发表明确意见。 

6、报告期内，你公司管理费用中的职工薪酬为 1,626 万元，同

比增加 64%。请你公司结合管理人员数量变动、薪资调整、高管奖金

计提等情况说明职工薪酬大幅增加的合理性，是否符合你公司的薪酬

政策规定。 

7、报告期内，你公司实现利息收入 1,756 万元，与 2018年基本

持平。请列表说明相关利息收入的形成原因、确认依据及计算过程，

涉及投资理财或对外提供财务资助的，说明你公司是否履行必要的审

批程序和披露义务。 

8、报告期内，你公司入户安装收入 3,664 万元，较上年下降

26.55%；民用户安装 6,018 户，较上年下降 40.22%。请你公司结合

入户安装的业务数据、定价情况说明相关收入下降的原因、相关趋势

是否具有持续性。 

请你公司就上述事项做出书面说明并对外披露，在 6 月 12 日前

将有关说明材料报送我部，同时抄报新疆证监局上市公司监管处。 

特此函告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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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中小板公司管理部 

2020 年 6 月 5 日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